
高速鐵路最大音量建議值
1、 為維護高速鐵路（以下簡稱高鐵）沿線居民生活環境安寧，特訂定高鐵最大音量建議值（以下簡稱本建議值）。
2、 最大音量：測量期間中測得最大音量之數值。
3、 本建議值如下：
（一）班次平均最大音量建議值：
	測量地點
	管制區類別
	班次平均最大音量建議值LAmax（mean）（dB（A））

	陳情人指定其居住生活地點
	第一類、第二類管制區內
	80

	
	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內
	85

	陳情人未指定其居住生活地點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內
	80


（二）前項班次平均最大音量建議值自公告日起每半年檢討調整一次。

（三）高鐵列車通過高架路段期間之瞬間最大音量建議值，依「高速鐵路全線噪音防制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貳章第2.3節所載：「於高架橋上軌道面高10.6公尺、無設置隔音牆時、列車行車速率為300公里/小時、列車全長為304公尺，麥克風距軌道中心線25公尺、距地面高1.2至1.5公尺，其最大音量為81.2分貝」內容辦理。
4、 本建議值測量方式如下：
﹙1﹚ 測量儀器：噪音計使用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NO.7129規定之一型聲度表。
﹙2﹚ 測量高度：
1. 測量地點在室外時，聲音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測量樓層之樓板延伸線一．二至一．七公尺之間。
2. 測量地點為室內時，聲音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樓板一．二至一．七公尺之間。
﹙3﹚ 測量地點：
1. 於陳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之下列地點測量：
（1）測量地點在室外者，距離周圍建築物牆面線一至二公尺。
（2）測量地點在室內者，將窗戶打開並距離窗戶一．五公尺。
2. 陳情人未指定其居住生活地點測量時，於下列地點測量：
（1） 陳情人居住生活地點距離高鐵最近軌道中心線二十五公尺（含）以內：於高鐵邊地區距離陳情人居住生活地點最近之軌道中心線二十五公尺處地面測量，若測量處有建築物時，應距離最靠近之建築物牆面線向外一至二公尺。
（2） 陳情人居住生活地點距離高鐵最近軌道中心線二十五公尺以外：於陳情人居住生活地點之住宅附近，距離該住宅牆面線向外一至二公尺測量。
﹙4﹚ 動特性：須使用慢(slow)特性。
﹙5﹚ 音量單位：分貝(dB(A))，括號內Ａ指噪音計上Ａ權位置之測量值。
﹙6﹚ 測量時間：高鐵營運時段。
﹙7﹚ 氣象條件：測量時間內須無雨、風速每秒五公尺以下。
﹙8﹚ 高鐵噪音事件發生時如為列車同時交會或伴有非高鐵噪音事件如       道路交通噪音、動物叫聲、人為活動、航空噪音，致無法有效區分該班次高鐵噪音時，該筆高鐵噪音事件不列入評定方法計算。
﹙9﹚ 測量紀錄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日期、時間、地點及測量人員。
2. 使用儀器及其檢定、校正紀錄。
3. 逐次通過車次之測量數據及依評定方法計算之結果。
4. 測量時間之氣象狀態（風向、風速、相對濕度、氣溫及最近降雨日期；除風速資料外，其他氣象資料得參據附近中央氣象局所設之監測站氣象資料）。
5. 適用之標準。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記載事項。
7. 噪音紀錄原始檔案應儲存備查。
5、 評定方法：
（1） 測量高鐵列車通過高架路段期間之最大音量LAmax。
（2） 連續測量上下行合計共二十個有效班次或八小時內通過之高鐵列車最大音量LAmax，將測量結果予以遞減排序，取前百分之五十序位之最大音量進行能量平均，求出班次平均最大音量LAmax（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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